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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是连接千
家万户的民生纽带，更是践行“金融
为民”初心最直接、最温暖的落脚
点。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与
金融强国建设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
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友邦人寿”）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
治性、人民性，持续构建制度更牢、响
应更快、温度更足、覆盖更广的“大消
保”工作新格局，让金融服务更有力
量、更有韧性、更有温度。

多方并举，筑牢消费者
权益保护防线

友邦人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不断提升消保工作质效，2025年
积极响应监管部门号召，奋力构建
“大消保”工作格局，厚植消保企业
文化，探索突破、不断驱动消保顶
层设计，持续推动消保要素融入经
营管理全过程。不断健全消保制度
超过100项，消保工作基础更加稳
固，全链条消保管控机制更为完
善；消保审查全覆盖，产品和服务
审查覆盖率100%，源头预防作用
更加凸显，让金融消费者安心消费
“买得放心”；消保培训更深入，全
年开展消保专项培训覆盖率及参

与率100%，消保主体责任意识更
加入脑入心。

刚柔并济，推动消保工
作持续升级

以“执行刚性、应变弹性、治
理韧性”为标尺，推动消保工作
实现从“立柱架梁”到“纵深推
进”的系统性升级。友邦人寿以
数智驱动不断优化全渠道客户
服务体系，构建“全天候、全渠
道、有温度”的服务网络，畅通服
务渠道，暖心守护每一位客户及
家庭。依托“友邦友享”数字平
台，持续推进服务线上化、流程
智能化与体验一体化，核心保单

功能服务超过5052万人次。聚
焦老年人、青少年、新市民、残障
人士、外籍人士、军人等重点群
体，打造有尊严、有温度、有保障
的服务闭环。守护消费者权益，
“信、访、电、网”全覆盖，保障投
诉渠道畅通无阻。

“三多一深”，打通金融
教育“最后一公里”

金融素养是新时代公民的
“必修课”。友邦人寿引领行业深
化“友+同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品
牌建设，以品牌化策略推动消保
教育深入人心，秉承“兼容进取
消保同行”消保品牌口号，公司

在业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始终
坚守“以客户为中心”的初心，将
消费者保护责任与业务拓展并
轨，从消费者权益角度赋能业务
创新，长效合规经营。2025年，
友邦人寿围绕“多方聚力、多元
驱动、多维触达、深耕重点”，开
展金融教育宣传活动触达消费
者逾7亿人次，员工与网点参与
率均达100%。

向善而行，绘就公益
“同心圆”

消费者权益保护，不止于交
易过程，更延展至社会价值共
创。2025年，友邦人寿将绿色金

融、普惠金融、责任金融深度融
入公益实践，“友邦天使心”“友
邦新阳光病房学校”“书香筑梦”
“乐龄计划”“AIA 健康校园计
划”五大品牌项目持续升温。

此外，“友爱防癌”“友爱地
球”“友邦爱心茶园”等特色项目
持续深化，以金融之力链接教
育、健康、生态、乡村振兴，让金
融服务更有厚度与温度。

同心筑梦，共建“健康+
养老”生态圈

面对人口老龄化与健康需
求升级的时代命题，友邦人寿持
续深化健康与养老服务布局，构
建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生态，从行业“先行者”稳步迈向
“深耕者”，积极投身养老第三支
柱建设，助推养老金融惠及万千
家庭。围绕居家养老、机构养老、
医养协助、旅居养老等多元场
景，持续丰富服务供给，为客户
提供品质服务，助力国家多层次
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友邦人寿将持续秉持“兼容进
取，消保同行”初心，以更高的标准
筑牢消保防线，以更切实的举措回
应群众关切，以更有温度的金融服
务为民办实事，与万千家庭携手同
行，共赴“健康长久好生活”。扬文

1个打包袋却收3份“打包费”
经营者退费并赔百元，再便宜也应明明白白消费

消费者朱先生碰到一件烦心事：在某外卖平
台下单3份食品，经营者对每种食品单独收取0.5
元打包费，却只提供了1个打包袋。再便宜的消费
也应明明白白。他认为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与
经营者沟通退费赔偿无果后，投诉至淮安市清江
浦区消保委。 通讯员 苏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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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月，淮安市清
江浦区消保委接到消费者朱
先生投诉，其在外卖平台下单
3种食品，分别为热卤香干、夏
日饮料（桃味）、招牌炸酱面，
经营者对每种食品均单独收
取0.5元打包费，朱先生共支
付食品费 10.79 元、打包费
1.5元。但收货后发现，3种
食品均装在1个塑料袋中，经
营者未按单独收取的3份打
包费提供对应打包服务，朱先
生认为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
与经营者沟通退费赔偿无果

后，向消保委求助，要求依法
调查处理。

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
诉后立即开展调查核实，确
认该经营者在外卖平台仅标
注 3 种食品的销售价格，未
明确公示打包费收取标准；
实际配送时将3种食品合并
打包，却在消费小票中对每
种食品单独收取 0.5 元打包
费，多收打包费 1 元。调解
初期，经营者拒绝退费赔
偿，辩称合并打包仍需收取
费用，且平台内多数经营者

均如此操作。
工作人员随后向经营者

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相关规定，明确经营者未
事先告知消费者打包费收取
标准，且未提供对应打包服
务却重复收取费用，已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应承
担退费及赔偿责任。最终，
经营者同意退还多收的1元
打包费、赔偿朱先生 100
元，并联系外卖平台重新规
范打包费设置，朱先生对处
理结果表示满意。

收3份“打包费”给1个打包袋？
经营者退1元并赔100元

【案例评析】

未明码标价还多收费
侵犯消费者多项权利

本案中，朱先生在点外
卖时，经营者未明确打包费
用标准，多收取打包费用的
行为，涉嫌变相强制消费行
为，侵犯了消费者的财产安
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和知情
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
等多项权利。《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
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
权利。经营者在外卖打包费
上应当给予消费者选择的权
利，而不是强制消费者接受
不合理的打包费用。使外卖
打包收费成为“隐形负担”。
消费者下单时，往往会关注
红包、满减等优惠，而不太计
较打包费用。在此，提醒消
费者，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
的外卖包装费，藏有不少猫
腻，不合理收取打包费，消费
者在购买外卖时，若发现经
营者过度包装或未包装也收
费的行为，应及时投诉，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

【律师提醒】

共性行为不能免除责任
平台若知晓也要担责

江苏致邦（自贸区南京
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
《价格法》分析，经营者强制
收取 3份打包费却只提供 1
次打包服务，已侵犯消费者
自主选择权等合法权益，虽
然自称外卖平台多数经营者
有类似行为，但不能因此免
除其自身法律责任。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还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
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
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
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
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
带责任。如果该外卖平台
已普遍存在经营者多收打
包费却不实际提供相应打
包服务情形，平台提供者
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提示
经营者明码标价、合规诚
信经营。


